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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研究

胡 光

( 河南师范大学 知识产权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2)

摘要: 作为前沿科技的代表，区块链技术的价值逐步凸显，如何获得知识产权，以便应对未来该领域

的激烈竞争对于利益相关者来说至关重要。在既有的知识产权法架构内，通过使用专利、版权、商标等方

法对该创新技术进行保护必须满足特定的条件，例如软件的可专利性、程序或数据库版权独创性判定、商
标构成要素的描述等。只有在深入了解所涉规范性判定标准的基础上，根据既有判例、实务经验和技巧

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保护目的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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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时期，以人工智能、区块链( Blockchain) 为代表

的未来创新型技术正在发挥引领作用，在推动社会生活改变的同时也蕴含巨大商机。其中，区块链技术

最具争议性，世界各国一直无法就其定义达成统一共识。在我国，根据《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

书》，区块链是指:“利用块链式数据结构来验证与存储数据、利用分布式节点共识算法来生成和更新数

据、利用密码学的方式保证数据传输和访问的安全、利用由自动化脚本代码组成的智能合约来编程和操

作数据的一种全新的分布式基础架构与计算范式。”［1］其核心特征体现在:① 算法创新，即一种可用于计

算机编程的全新计算范式;② 分布式数据库，即去中心化的数据管理模式。自 2016 年以来，区块链技术

创新创业活跃，成为各个行业追逐的热点，越来越多的大型公司和初创公司开始探索推动区块链应用的

落地。我国工业与信息化部发布的《2018 年中国区块链产业白皮书》显示:“截至 2018 年 3 月底，我国以

区块链业务为主营业务的区块链公司数量已经达到 456 家……目前，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等互联

网行业巨头纷纷加入区块链技术的研究与场景应用中来……我国区块链产业链条已经形成。”［2］

伴随产业的繁荣与竞争的加剧，知识产权作为对创新技术保护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所发挥的作用越发

凸显。我国《全国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申请书》指出:“过去三年，全球对区块链

的创业资本投入已超过 14 亿美元，目前已有超过 2 500 项专利。应用解决方案涵盖资产交易、云存储、数
据身份管理、医疗数据管理等方面。”［3］在中国，仅阿里巴巴一家公司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专利申请数量已

达到 80 件左右，涉及公益、正品追溯、租赁房源溯源、互助保险等在内的多个应用场景。同时，作为制度

应对，区块链取代人工智能成为 2017 年国际法律技术协会( International Legal Technology Association) 年

会法律行业讨论的中心议题，而知识产权保护则是议题的焦点。2018 年 4 月，美国数字商务协会



( CDC) ①在“华盛顿区块链峰会”上宣布正式成立区块链知识产权理事会( BIPC) ，旨在创建由行业主导

的防御性知识产权战略以打击涉及区块链的知识产权侵权，区块链技术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将在更为广

阔的范围内纳入到统一的运行机制中。这意味着，对于从事区块链技术研发、提供相关服务的公司或个

人而言，面对如此快速增长的市场，在新开发的区块链技术上取得知识产权对于保持它们在未来商业化

方面的竞争优势至关重要，因而如何合理、有效地利用既有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确保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

实现，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专利手段

2015 年区块链从比特币系统中剥离出来，时至 2016 年，由于意识到该技术在金融、物联网、供应链管

理、公共服务等领域中的“颠覆性技术”价值，以及其应用前景的逐步清晰，大量研发成本被投入到相关

领域，从而催生出相当数量的专利申请。以美国为例，由 CoinDesk 分析的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数据库的数

据表明，仅 2017 年 1 月至 7 月，有 390 项专利申请与区块链技术广泛相关，总的来说，与 2016 年同期相

比，这一比例增加了 90%［4］。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各国的专利检索系统检索关键词“Blockchain”“分布式

分类记账”“比特币”和“智能合同”等可以发现，相关专利申报量都在快速上升( 例如数字钱包的管理、智
能合同、身份管理等) 。有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区块链专利公开量已达 750 件，截至 2018 年 2 月，在中

国区域内检索得到区块链已公开专利申请达 1 255 件［5］。在专利申请成本日趋高昂的背景下，这一趋势

表明，该类技术创新活跃，处于快速成长期，申请人对市场的期望值也极高。

在现有知识产权领域，利用专利对技术进行保护是最为有效的方式。但是，区块链归根结底是一种

软件程序，是对软件产品的可专利性讨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开始。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 1981 年在 Diamond v． Diehr 案中已指出，不能仅因为产品或方法涉及计算机软件就认为其不具有可专

利性。在 1994 年的 Alappat 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明确表示，“根据专利法条文，没有理由支持算法是不

可授予专利的主张”; 该发明“将抽象概念( 数学算法、公式或者计算) 进行了实际应用，产生了‘一个有

用、具体且有形的结果’”，是可以获得专利的对象［6］。之后，为应对软件专利申请的爆发式增长，对应的

测试方法产生，即 Machine Or Transformation Test———申请人只需要将其发明的软件方法步骤与计算机硬

件相结合，就可能成为可以获得授权的专利主题。转折性判例来自于 2014 年的 Alice Corp． v． CLS Bank
International( 573 U． S．—134 S． Ct． 2347 ) 案，诉争发明涉及一套银行用于风险评估的方法，该方法本质上

就是一个商业数学算法，其功能既可以通过计算机处理实现，也可以通过人工手动计算实现。美国最高

法院认为，如果一个商业方法属于抽象方法，即便将它与计算机硬件相结合其本质也并没有改变，还是抽

象方法，而纯粹描述商业方法的权利要求并不符合《专利法》第 101 条规定的“方法”性专利，因此利用计

算机实施的商业方法以及与之相关的计算机系统和存储媒介不具有可专利性［7］。该判决的影响在于:

“由于 USPTO 对利用计算机实施的发明的可专利性审查标准和方法有所改变，今后美国计算机软件及商

业方法专利申请的撰写方式也将有所改变。申请人在其专利申请中将更加注重强调所涉发明对其他技

术或者技术领域的贡献。”［8］欧洲专利局在软件专利审查时也秉承同一理念，要求一项声称的“发明”必

须提供解决技术问题的办法，以便获得专利。

对于区块链技术，“大多数相关的专利申请都声称有提高或使用原始区块链的方法……。一些支持

者还继续主张通过提供开源许可或创建专利联营代码来实现区块链技术”［9］。那么，毫无疑问，“Alice”

案对使用区块链技术的公司在专利申请方面会产生负面影响。审查机构可能会认为区块链技术能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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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商会是推动区块链技术背后新兴产业的美国宣传团体。



挥主要功能的诸如智能合约创建、风险对冲防范及货币清算等领域所使用的信息处理方式都仅仅是“抽

象的方法”而不具备可专利性。最典型的例子是高盛所申请的“用于处理金融交易信息……使之对应储

存于相应资产的分类账的方法”专利，即使用区块链工具进行结算交易记录的方法，没有通过美国专利局

的审核［10］。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判例对于软件可专利性的认定正在发生变化。在 2016 年

Enfish v． Microsoft 案中，美国一家专利授权公司 Enfish，LLC 于加州中区联邦法院控告微软及其下游客户

等 5 家公司侵害其两项美国专利( US6151604 和 US6163775) ，涉案产品为微软所开发 NET Framework 平

台中的 ADO． NET 数据存储技术①。地区法院裁定两项诉争专利因涉及使用表格来组织、记忆及取得数

据为抽象概念，并且请求项内容仅叙述由计算机来运行这一众所皆知之常规性( conventional) 方法而不具

备可专利性。上诉法院认为，“该自参照表格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数据结构，旨在改进计算机在内存中存储

和检索数据的方式……声称的发明比传统的数据库获得信息更为便利，如增加的灵活性、更快的搜索时

间和更小的内存需求”。因此，“涉诉软件针对一个特定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想

法”［11］。据此，法院最终认定:① 若软件发明与计算机硬件结合之目的在于获得技术改良成果，则具可

专利性;② 若软件发明仅将一般计算机硬件与常规性活动知识结合，则不具可专利性。在另外一起 Bas-

com Global Internet Services v． AT ＆ T Mobility 案中，上诉法院同样驳回了地区法院关于认定一家通信公

司违反了美国专利而认定该专利无效的判决。这些判例可以看作是为了应对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而对

“Alice”案一定程度的修正或改良。

在我国，《中国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并未对计算机程序软件发明的专利保护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在

审查实践中，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只有在构成专利法第 2 条第 2 款规定的“技术方案”的条件

下，即运用技术手段解决技术问题并获得技术效果 ( “技术三要素”判断标准) ，才能成为专利保护的客

体。如果相关计算机软件程序发明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仅仅涉及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则不属于专利

保护的客体。根据我国 2017 年修订的《专利审查指南》，“如果一项权利要求除其主题名称之外，对其进

行限定的全部内容仅仅涉及一种算法，或数学计算规则，或者程序本身，或者游戏的规则和方法等，则该

权利要求实质上仅仅涉及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

利申请只有构成技术方案才是专利保护的客体”，“技术方案”具体包括: 解决技术问题、处理一种外部技

术数据、改善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由此可见，我国专利法保护的是根据计算机程序流程的先后顺序以

自然语言描述的完整的技术方案。因此，要想获得专利，除了满足专利三性之外，还必须具备包括技术特

征和构成技术方案这两个条件。这就意味着，仅仅依据对现有的区块链技术进行系统革新而做出的专利

申请可能会被拒绝。但如果一项区块链软件能够为既存的技术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从而对外部世界产生

功能影响，那么它就具有可专利性。举例说明，一项软件被单纯描述为“通过网络，利用区块链以实现电

子方式支付费用”将无法获得专利，因为其可能被认为是一种使用计算机作为实施工具的可归纳为抽象

概念的数据处理方法而并不具备可专利性。而如果将相同的申请描述为“改进在电子支付系统中使用区

块链的分类账信息”就是通过一项技术手段而实现的对信息分类记录的技术性改进措施，不是抽象的方

法，那么就具备可专利性的条件。相同的功能还包括数字钱包的管理、智能合同或身份信息管理，等等。

例如 2018 年 7 月美国专利与商标局分别通过的: 万事达“用于向智能契约提供可被验证、可被审查且不

可变的信息输入的措施及系统”和“用于进行匿名的定向区块链事务的方法及系统”，英特尔“为加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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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两项专利发明皆涉及计算机软件技术，其中描述一种可应用于计算机数据库之逻辑模型( 自参照式模型，Self-Ｒeferential Model) 及整
理数据库所存储数据之方法。简而言之，该模型将具有关联性的不同表格数据彼此结合，并配置成为单一表格。



钥配备用户身份识别功能系统”，摩根大通“使用区块链以及奖励因素进行群众投票的系统”以及阿里巴

巴集团“基于区块的交易处理方法和装置”等 4 家公司基于区块链基础的系统专利就是最好的事例［12］。

二、商标保护

商标是通过一个词、词组、符号、颜色或以上要素的组合等用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可

以通过申请商标予以保护的客体包括商品和服务两类，商标权以注册或使用的方式获得。那么，区块链

是否可以通过注册商标的形式予以保护?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 按照商标法的一般原则，如果

一个标识由于自身原因，成为用来将实际产品或服务标识为整体而不是产品或服务来源标识的通用名

称，则其将被视为进入共有领域，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而不能作为商标注册，即使已经注册，被撤销的风险

也极大，这个过程被称为“退化”( 例如阿司匹林) 。而单一的区块链标识性构成要素显然已经成为该类

技术的代名词，用于一般性描述特定的方法、技术或系统，并且作为通常使用的术语，类似于“软件”“In-

ternet”等。同时，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如果一个标识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

量、数量及其他特点，也不能作为商标注册。

然而，从技术或方法创新到最终产品的功能实现之间本身就具有空间，许多公司或个人投入大量的

成本，利用区块链技术开发应用程序或加密解决方案提供互联网服务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应当获得与

之对等的商业回报。因此，“没有理由让一个提供特定的区块链解决方案的开发人员和创建者不得不容

忍第三方使用相同或类似的，容易引发混淆的产品名称 ( 商标) ”［13］。基于此，通过商标保护区块链产品

或服务的路径选择有以下两种: ( 1 ) 建立区块链组织机构，例如行业协会等，申请区块链作为“证明商

标”。“证明商标”作为可以起到担保性质的特殊认知标识，能够确保:① 标识在所有人的监督下统一使

用，以保证商品或服务的技术标准实现或功能满足;② 一定程度上的质量认定或认可，有利于在整体上

控制涉及区块链产品或服务市场。( 2 ) 利用关键词组合描述的方式申请商标。例如“× × × Blockchain

× × ×”等表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相关交易、服务或者产品的独特内容或特性。截止到 2017 年 10 月，在

美国商标专利管理机构备案待审的有关区块链的商标大概有 80 多项，如 AI Blockchain、Blockchain

Media、Artificial Intelligent Blockchain、Blockchain DNA、Blockchain AGE、Angels Blockchain、Auditor Block-

chain、MediaBlockchain of America、CB Cambridge Blockchain、CBD Certified Blockchain Developer Lawnmow-

er Blockchain Index，等等，其中只有 3 项显示注册状态，分别为 Blockchain Media、CB Cambridge Blockchain

和 Lawnmower Blockchain Index。具体描述分别是: Blockchain Media 为开发包含区块链技术的软件，用于

管理受版权保护的媒体资源所有权信息; CB Cambridge Blockchain 为金融机构提供数字标识的企业软件

服务; Lawnmower Blockchain Index 为用来跟踪顶级区块链资产，用于评价资产类别表现的首要指标系

统［14］。我国商标局 2018 年出台的《商品服务类别名称申报指南》显示:“商品和服务项目名称中可出现

说明商品的功能、用途、所用原料、成分、销售渠道、消费对象，或者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对象等方面的

描述性词语。但此种描述应是对商品或服务项目的客观说明，可为限制性或具体化描述。”这意味着，以

限制性或具体化描述的方式，出于对商品或者服务进行客观说明的目的，含有区块链要素的商标就允许

被申报①。该类产品或服务，可以在基于《尼斯协议》所建构的《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中准确

找到与之对应的类别，包括软件( 第 9 类) 、数据汇编( 第 35 类) 、财务交易( 第 36 类) 、设计和开发其他的

新技术( 第 42 类)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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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过检索，我国已获得注册的与 Blockchain 相关的商标有近 30 项，如 Blockchain shield、Wizblockchain、Forms Blockchain、Syntron Block-
chain、蚂蚁区块链等都集中于第 9、35、36、42 类。另外，尚未最终完成注册程序但已通过初审的业有 10 多项。



除此之外，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或者成立不久的区块链初创公司来说，由于他们面对的竞争对手大

多是从事银行或金融业规模大、资金充沛的大公司，而这些公司所从事的业务又恰恰是区块链技术适用

的重点领域，因此通过对自己的区块链产品注册商标或者在特定市场上充分、公开展示自有技术，以确保

在一段时间内消费者能够明确识别产品来源———突出“在先使用”———同样是明智而有效的商标策略。

三、版权应对形式

对于计算机程序，“司法中对程序的运行参数、菜单命令组织结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程序中由外部

因素决定的表达、程序中包含的公有领域代码等不受著作权法保护逐渐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在具体认

定上，“一方面，一定程度上程序的结构也可以属于‘表达’，……另一方面，应将软件中的思想、由效率或

外部约束决定的代码以及公有领域的代码等排除到保护范围之外”［6］。因此，一般意义上，除去特定的、

共有代码外的软件组成部分可以受到著作权的保护，这对于基于区块链技术研发的软件程序同样适用。

除此之外，由于区块链技术的特殊架构原理，利用数据库形态进行著作权保护也是可供选择的路径。

根据欧盟 1996 年 3 月颁布的《关于数据库的法律保护指令》，数据库( Databases) 是指由有序排列的作品、

数据或其他材料组成的，并且能以电子或非电子方式单独访问的集合体［15］。该指令在对数据库提供版

权保护的同时，还建立了所谓的特殊权利保护措施，以应对这种伴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而越发受到重视

的功能性软件产品在实施保护的过程中所受到的争议和面临的难题。其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 1996

年 8 月 30 日公布了《关于数据库知识产权条约的实体条款的基本建议》，进一步完善了利用版权法保护

数据库的标准以促进数据库产业的发展。时至今日，基于保护投资的目的，具有原创性的数据库受到著

作权法的保护在世界范围内已成定论，其可版权性需要满足的条件包括:① 对原有材料或数据的收集和

组织工作经过选择、调整、安排等原创性工作;② 该工作包括实质性的定性或定量成本投入;③ 不保护数

据库内容［16］。

基本的区块链应用实质是基于互联网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同时也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数据库，多被参

与者用来注册许多不同种类的文件和交易并承载用户上传的任何类型的数据，其中最为重要的应用场景

就是数据存储，“区块链的高冗余存储 ( 每个节点存储一份数据) 、去中心化、高安全性和隐私保护等特

点，使其特别适合存储和保护重要隐私数据，以避免因中心化机构遭受攻击或权限管理不当而造成的大

规模数据丢失或泄露”［17］。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区块链技术场景极具复杂性，根据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中国区块链技

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区块链按应用方式可以分为专有链、联盟链和公有链①［1］。这就意味着，区块链

是开放访问还是仅限于封闭成员的当事方对于数据库的构成属性确定十分重要。对于公有链( 如比特

币) 而言，由于“任何组织或个人都可以通过申请加入区块链，区块链没有排他性，这种区块链由于对用

户扩展性无限制”［18］，就造成该类数据库可以允许无限量的匿名用户复制、存储和更新数据，数据库的生

成者实质上是社会公众，进而无法、也不应阻止第三方复制整个数据库，因此不能行使版权保护。除此之

外，对于私有链、联盟链，不论是专门服务一个组织或某一简单业务( 例如储存医疗信息、病例、DNA、个人

可识别信息、数字媒体资料等) ，还是多个组织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组成的区块链( 例如以太坊等) ，由于

具有相对封闭性和排他性，区块链所有者( 投资者) 或指定的管理员，基于构建复杂机制的需要，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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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公有链的各个节点可以自由加入和退出网络，并参加链上数据的读写，运行时以扁平的拓扑结构互联互通，网络中不存在任何中心化
的服务端节点。联盟链的各个节点通常有与之对应的实体机构组织，通过授权后才能加入与退出网络。专有链的各个节点的写入权
限收归内部控制，而读取权限可视需求有选择性地对外开放。专有链仍然具备区块链多节点运行的通用结构，适用于特定机构的内
部数据管理与审计。



用私有区块链来监视和记录智能合同的执行情况，通过区块链创建、分配和授权 IP［19］，进而限制非匿名

网络用户访问特定的目标。以 IPChain 数据库为例，该数据库利用区块链技术通过防御性手段保护各种

类型的 IP ( 如数据、文本、图像、音乐、视频、代码、3D 资产、网站或商业机密等) ，用户能够通过快速向区

块链添加非披露文档来安全地共享机密信息，并向市场销售或购买知识产权，同时确保知识产权管理机

构能够在需要时迅速获取相关信息［20］。因此，原则上 IPChain 数据库可以受到版权法的保护。也就是

说，在满足可版权性的条件下，区块链技术除了作为软件外还可以以数据库的形式获得著作权保护。

四、商业秘密方法

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

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包括公式、模式、编译、程序、设备、方法、技术或过程等。具体认定规

则，不论是美国的《统一商业秘密法》( UTSA) 、欧盟的 DIＲECTIVE ( EU) 2016 /943 还是中国《反不正当

竞争法》上的相关规定都保持大体一致，要求满足: 对公众具有保密性、具有经济价值、采取合理的保护措

施这 3 个条件。虽然世界上许多最伟大的发明都适用商业秘密保护，但是对于程序、软件而言，商业秘密

保护有其先天的不足。主要原因在于，“其源程序中一般都存在开发框架代码等软件开发人员普遍知悉

并在编程中必须使用的开源代码，也可能存在需要实现软件特别功能的‘不为公众所知悉’的代码段，即

由公知与秘密部分相结合而成的信息”［21］，这也就意味着，要想利用商业秘密手段对软件进行保护，则必

须对“源代码”采取保密措施以达到“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目的。但事实上，以区块链技术为例，如果其初

始程序设计者中本聪声称有个一名为比特币或区块链技术的新型计算机数据库算法，该算法需要通过不

同计算机设备之间的协作来完成对数据的操作，进而能够利用“分布式节点共识算法”的方式来验证与

存储数据，并实现数据传输和访问的安全，但却将其作为商业秘密予以保护，而不向公众开放代码源，那

么，这种保护方式实质上与区块链技术的开放性、去中心化的基本特征相违背，并且会导致以区块链技术

为底层架构的程序应用无法研发，就会从根本上动摇区块链技术的设计初衷，并无法实现初创者的目的。

对于区块链技术软件，要在满足未被权利人公之于众或在应用过程中无法被他人反向破解等特定条件下

才可以考虑以商业秘密的方式对其进行保护，可行的路径包括: 对非开源的代码段实施保密措施; 利用非

公开协议①、就业合同中的竞业禁止条款或“开启口袋”协议②等手段［23］。这些合同或者条款，可以有效

阻止研发人员泄露机密信息。在实践中，对于处于发展阶段的相对年轻的区块链技术开发公司，如果其

已经在业内取得一定的认可度，可以倾向于考虑选择使用商业秘密的方式作为专利的替代措施以保护其

知识财产。这样，当遇到实力雄厚的竞争者提出购买商业秘密时，双方通常很容易达成一致，从而促进知

识财产的转化和流通，并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五、结语

面对竞争激烈、快速增长的市场，区块链技术的利益相关者，如软件开发人员、公司等市场主体应尽

早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新产品寻求知识产权保护，可供选择的方法包括专利法、版权法、商标法和商业秘密

等。其中，专利保护最为有效，但作为计算机程序软件类产品，虽然我国对该类专利的申请秉承相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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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非公开协议( 保密协议) ，也称为保密协定 ( CA) 、保密披露协议 ( CDA) 、专有信息协议( PIA) 或保密协议( SA) ，是至少两个缔约方之
间为了某种目的允许彼此分享机密材料、知识或信息，但禁止向合同外第三方披露而签订的法律合同。
即在软件产品的外包装上印有一个注意事项或在外包装上印有一个可视的协议。其内容大致是: 除非为使用或备份目的，限制以任
何理由对该程序进行再编辑、分解或拷贝，有的协议还规定禁止反向工程。买方或用户，一旦打开包装，就意味着已经接受了外包装

协议的有关条款［22］。



放、务实的态度，但在申报专利时要特别注意，应当根据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的若干规定

中所要求的，将所涉程序软件尽量描述为通过某项应用可以对计算机数据处理效能产生影响，而不是将

计算机作为以实现对既有的可归纳为抽象概念之数据处理方法的工具。换言之，区块链技术可专利性的

实现必须和实用性有效结合。这就要求申报人了解软件应用程序，具有专业技术背景，并且能够使用确

定的语言精准定义区块链在程序中的功能性含义。如果选择以商标的方式对区块链产品或者服务进行

保护，关键在于拟设计申请注册的商标构成要素中除了“Blockchain”“区块链”作为关键词描述外，还应

当搭配附加功能性描述，在满足显著性的基础上，以“Blockchain”“区块链”的延展性功能起到区分商品

或服务来源的作用。不论作为一种基础的数据库形态，还是一种计算机程序软件，利用版权模式进行保

护都是可行的选择。但需要注意的是:① 共有代码以及由外部特定约束而决定的代码部分不在计算机

软件版权保护范围之内;② 以公共链形态所形成的数据库，由于对所有人开放而不受保护。利用商业秘

密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合同条款的方式完成，其弊端在于:① 不是特别适用于类似区块链的软件

技术或者说不利于产品价值的实现和技术提升;② 不论何种原因，一旦秘密被泄露就将失去保护意义，

因此是一种替代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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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trategy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HU Guang

( Schoo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2，China)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y，the value of block chain technology is gradually
highlighted． How to obta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future fierce competition in this
field，which is of vital importance for stakeholders． In the exis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framework，the use
of patents，copyrights，trademarks and other means of such controversial，new computer programs to protect this
innovative technology must meet specific requirements，such as the software’s patentability conditions，
procedures or database copyright originality，trademark elements of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kill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achievement of the protection purpose in a certain degree， it is only based on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normative criteria involved and on the basis of established jurisprudence，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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